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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兴市畲民油脂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畲民油脂

公司)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，申请批准对该公司进行预重整。

本院对畲民油脂公司预重整一案予以立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

庭进行审查。

本院查明：畲民油脂公司成立于 2004 年，位于江西省

德兴市香屯工业园区化工园区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

注册资本 2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兰长贵，现登记股东兰长贵

持股比例 90%，吴春香持股比例 10%，营业范围为松脂收购、

加工、销售，蒎稀、松香、松节油收购，蒎稀、松香销售。

申请人以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重整有助于其引入资

金、恢复生产、保障债权人权益为由，向本院申请进行破产

预重整、重整。

2025 年 9 月 26 日，本院召开听证会对畲民油脂公司是

否具有重整原因依法进行了审查，并就是否对债务人启动预

重整程序向主要债权人，利害关系人及属地主管部门征询了

意见。经审查，目前畲民油脂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重整原因。



本院认为，畲民油脂公司住所地在本院辖区，本院对本

案依法享有管辖权。畲民油脂公司所在的化工产业市场前景

广阔，进行预重整有利于提高企业重整效率，降低重整成本，

更好地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据此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

理企业破产预重整案件工作指引的通知》第六条、第九条、

第十条、第十一条规定，本院决定：

受理德兴市畲民油脂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预重整申请。

预重整期间为三个月，自合议庭作出预重整决定之日起

计算，有正当理由的，经预重整管理人申请，可以延长三个

月。

在预重整期间，债务人应当承担如下义务：

（一)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

书等资料；

（二）配合临时管理人调查，如实回答有关询问并提交

相关材料；

（三）勤勉经营管理，妥善维护企业资产价值；

（四）及时向临时管理人报告对财产有重大影响的行为

和事项，接受临时管理人的监督;

（五）如实向出资人、债权人、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

人披露与重整有关的信息，就预重整方案做出说明并回答有

关询问；



（六)不得清偿债务，但为企业继续经营、维持其营运

价值所必要的支出、清偿使债务人财产收益的除外；

（七）未经允许，不得对外提供担保；

（八）积极与出资人、债权人、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

人协商，制作预重整方案;

（九）完成与预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


